
表二：修繕項目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範例

0403地震災害建築物共用部分修繕項目表

基 本 資 料

申請人：兔吉管理委員會/管理負責人 申報日期：113年 5月 1日

主委/管理負責人姓名：兔吉 建築物使用執照號碼：84板使字第000號

聯絡電話：(02)2000-0000 使用執照核准日期：84年 6月 29日

修繕項目

(可複選)

公共走廊或樓梯間修繕工程

修繕棟數:    1   棟

補助金額上限：單一棟建築物範圍新臺幣5萬元。
□建築物立面修繕工程

□其他共用部分裂縫修繕工程。

修繕原因

牆面破損

修繕施作工期
始日：113年 5月 1日

竣工：113年 6月 1日
□磁磚破損

□其他:         

修繕圖說(註二、三)

修繕項目及範圍
        樓梯間          修繕工程

長：○公尺、寬：○公尺、高：○公尺、面積：○○平方公尺

修繕位置 新北市板橋區利來路1段161號 1樓至2樓樓梯間



修 繕 項 目 費 用 明 細 表             (單位：新臺幣/元)

序

號
項 目 名 稱 單位 數量 單價(元) 小計(元)

申請補助金額

(實際支出金額

之二分之一)

1 混凝土 ○ ○ ○ ○○

1萬4,550元

2 粉刷 ○ ○ ○ ○○

3 雜項 ○ ○ ○ ○○

共計:2萬 9,100元整

(表格得自行增減使用)

附  註 簽名及用印

一、可併附圖說、估/報價單供參。

二、修繕後不得變更或破壞原竣工圖說配置 或增設構造物。

三、修繕材質須與原核准設計功能相符。

申請人:兔吉

0403地震災害建築物共用部分修繕補助計畫-表二

兔吉兔吉管理委
員會 /管理
負責人


